
採購政策 

採購政策和原則

機構應按照下述原則進行物料和服務的採購工作：

(a) 公平競爭

機構應對所有投標者一視同仁，並確保他們在預備報價或投標時能夠獲得相同的資料。

(b) 利益衝突

如有任何與機構業務有利益衝突的情況，應按照機構的行為守則向機構申報。

(c) 成本效益

在評審報價和標書時，不但要比較價格，亦應考慮產品／服務的質素，以及投標者過往的表現等因素
作整體評審。

(d) 透明度

為確保透明度，招標文件內應提供一切所需資料，以便投標者提交適當和具有競爭力的標書。

(e) 向公眾負責

任何涉及公帑的採購項目，機構均須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公眾負責。


------------------------

採購程序的類別

應根據採購貨品或服務所涉及的金額及性質，採用下列採購程序：

(a) 公開招標 (適用於十萬元以上的採購項目)

於報章刊登招標廣告讓所有有意競投的供應商或承辦商自由投標。


(b) 局限性或單一招標(適用於各類採購)

這類招標方式適用於採購的貨品或服務只有少數供應商或供應商是獨家代理或持有專利權的情況，因
此只能邀請一個或數個供應商或承辦商以書面投標。進行這類招標應有充分理據，並在進行招標前已
得到獲授權人士批准。上述資料應清楚記錄於標書評審報告內，供批核人員審閱 (請參閱第16段)。


(c) 一般採購 (適用於十萬元以內的採購項目)

(i) 書面報價

在得到獲授權人士批准後，應向兩名供應商索取書面報價，並採納出價最低而又符合要求的報價， 或
在採用評分制度的情況下接納符合要求而總得分最高的報價。

(ii) 口頭報價

為提高行政效率，在採購兩萬元或以下的雜項物品或服務時，可以用口頭方式向不少於兩個供應商或
承辦商索取報價。負責人員必須記錄口頭報價，以供覆核。

(iii) 豁免安排

所有採購工作必須遵照以上程序。只有在可接受的情況下，並得到更高級職位的獲授權人士特別批
准，才可豁免上述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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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程序

招標時須遵照的嚴謹程序撮述如下：


標書／報價單

(a) 採購人員應擬備標書／報價單，並在文件內提供一切所需資料，以協助投標者競投。資料應包括投
標規格及要求、合約條件、所需物品及服務的數量和供應時間、評審準則、截標日期及時間、遞交標
書的地點、聯絡人，以及答覆查詢的人員等。


(b) 在同一次採購工作中，向供應商或承辦商索取報價，以及批准接納報價的工作，應盡量避免由同一
人負責。


遞交標書／報價單及開標

(a) 除非在時間緊迫的特殊情況下，否則應讓投標者有足夠時間提交標書。投標者必須在招標文件訂明
的截標日期及時間前遞交標書。在截標時間後收到的標書，一概不獲考慮。

(b) 標書／報價單應由投標人親自放進投標箱。為保機密，投標箱應以兩把鎖妥為鎖上，開鎖鑰匙應分
別由兩名獲授權人士保管。為確保程序公正，標書／報價單應在截標時間後立即從投標箱取出。所有
在截標時間後遞交的標書／報價單均不會受理。標書／報價單須由最少兩名人員一同開標，他們須各
自在每項報價數字旁邊簽署作實。


標書／報價單的評審

(a) 評審標書的工作一般應由不少於兩名成員組成的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細價報價單可由一名人員進
行。

(b) 涉及技術和服務質素的採購項目，應採用「雙軌投標制度」，規定投標者以獨立信封分別遞交價格
資料及技術資料。這兩個範疇應釐訂合適的評分比重。評審委員會通常會先評審建議書的技術部分並
給予評分，然後才開標價信封評審價格。

(c) 評審委員會應根據招標文件訂明的所需資料和文件初步評審標書，以確定標書是否完全符合訂明的
條件及要求。

(d) 評審委員會應根據預早擬定的評審準則評審標書，在合資格的標書中，選出最具競爭力和最符合成
本效益的標書。對於涉及造價較高或在技術和服務質素方面要求較高的合約，應採用計分制，就投標
價格、投標公司的聲譽、過往表現和管理質素，以及執行項目／提供服務人員的專業和技術水平等方
面評分。

(e) 評審委員會須擬備標書評審報告，清楚說明推薦建議及理由。如不採用計分制而中標者的報價並非
最低，必須在評審報告內說明充分理據。


採納投標

(a) 評審委員會應按照指引將評審報告呈交不同級別的人員批核(請參閱第16段)。在甄選結果獲得通過
及批准後應正式發信通知中標者，並邀請中標者與機構簽訂合約。為保護商業機密，應確保所透露的
詳情不會洩露其他投標者以機密形式提供的投標資料。

(b) 如在收到的標書之中，無一符合規定的規格和條件，應取消有關招標工作。原定的規格和條件應視
乎需要加以修訂，以進行重新招標。


------------------------

處理投訴的程序

機構應致力維持一個公平公開的採購制度。投標者如認為受到不公平對待，可向機構作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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